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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领导干部听课制度 
 

为进一步加强教学管理，提高教学质量，使学校各级

领导干部深入教学一线，全面、客观地了解教学动态，及

时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

一、听课人员及数量 

1、学校领导。学校党委书记、校长每人每学期听课不

少于 2 学时，主管教学副校长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4 学时，

其他校领导每人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2 学时。教务处、人事

处、学生工作处正副职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6 学时。 

2、各教学单位领导。各教学单位正职领导每学期听课

不少于 4 学时，主管教学副职领导、书记听课不少于 6 学

时。 

3、除以上规定人员外，鼓励其他领导到课堂了解教学

情况，鼓励教师之间互听互评。 

二、听课范围及方式 

全校开设的所有课程（包括理论课程和实验课程）均

纳入听课范围，可采取随机听课和有针对性听课相结合的

方式听课。 

三、听课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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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听课人应重点关注教师立德树人落实情况，并就教

学秩序、教学纪律执行等给予客观评价。 

2、听课结束后，听课人要及时与授课教师交流，提出

反馈意见，必要时要向教师所在学院反馈，相关学院要及

时给予回复。 

3、听课人应认真填写《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领导干

部听课记录表》。 

四、听课组织管理 

1、听课人于每学期第 16 周将听课情况反馈教务处。 

2、听课过程中发现的优秀教师、优质课程等典型，要

及时总结并报学校加以推广；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指出，促

其改正；对有违法或严重违纪的，要依法依纪严肃处理。 

3、教务处负责对听课情况进行归纳、统计，形成总结

报告，在教学工作例会上予以通报。 

五、其他 

1、本制度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2、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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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领导干部听课记录表 

听课时间 20   年  月  日 第    周  周      第    节 

地    点 
 

课程名称 
 

任课教师  

教学秩序情况、教学纪律执行情况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听课人签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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